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1. 本人已知晓本保险保障期间为保至终身，自本人成功购买保险的次日零时开始生
效；

2. 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投保提示书、产品说明书，知晓本产品，并特别就条款中

有关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及有关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义务的内容进行了详

细了解，确认接受产品条款的全部内容；

3. 本人确认，本人提供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和指定受益人的身份信息、身份证明文
件以及投保人的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均真实有效。如信息错误或缺失的，本人将

按照贵公司要求补充更正，本人知晓上述个人信息在补充更正完成前不能核保或

保全通过。

4. 本人同意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方式、金额，授权贵公司及本人指定的银行，自本
人于本投保单上所登记的授权账户划拨首期保险费及其他各期保险费；如有与本

保险产品有关的退费，本人授权贵公司将退费金转至该授权账户；

5. 本人同意将保险合同生效日的次日视为客户签收日，自该签收之日起，有 10日的
犹豫期。本人知晓，如本人认为本保险合同与本人需求不相符的，本人将在此期

间提出解除本保险合同，贵公司将退还本人所交的保险费，并收取不超过 10元的
工本费；本人知晓犹豫期后退保，会有一定的损失（具体规则见产品条款）；

6. 本人确认，本人投保过程中所填写的信息全部正确无误，如有隐瞒或告知不实，
贵公司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解除保险合同，并不承担任何

保险责任；如发生有关网上投保险种、保险金额等方面的分歧，本人同意以贵公

司的电子记录凭证等数据电文作为本保险合同的唯一合法有效凭证，该凭证具有

完全的证据效力；

7. 本人已知晓，目前贵公司在上海和北京设立有分支机构，如投保人、被保险人、
受益人居住地不在上述区域，后续可能存在服务不到位、时效差等问题。

8. 本人已正确填写电子邮箱，并可用于接收本保险产品提供的电子保单；

9. 客户在公司平台上的各项操作所留下来的个人信息和交易信息均做了安全处理，
只有客户本人输入用户名密码经验证通过后方可查看。另外，公司内部也有关于

客户信息的管理规定，客户相关信息只会用于为客户提供相关的服务目的。

（未经本人同意，我公司不会将您的信息用于人身保险公司或第三方机构的销售

活动。如您需要纸质保单或发票，或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客服专线 400-821-
6808咨询。）

□ 我已认真阅读并同意以上《投保声明》


